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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300B 5區總監辦事處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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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本區為辦理推薦300B複合區2026-2027年度第二副議長候選人事宜，詳如說明，敬請 查照
說  明： 
一、本件係依300B複合區(114)B複龍字第058號函文辦理。
二、緣300B複合區2026-2027年度第二副議長輪由本區擔任，本區應儘速提報推薦人選，為孚眾望與公平和諧，爰此，依本區章程及附則之第八章第49條規定辦理，簡述要點如下。(詳如附件1)
三、其參選資格如下：
1.其參選資格為本區(300B5區)現任總監、前總監及曾任300G區、300G2區之前總監。且現為本區內所屬正常分會之正常會員
2.符合上開資格有意參選之總監、前總監有二人以上時，經相互協調推薦出唯一人選。
3.協調無結果時，則開放參選人推薦登記。參選人應備齊「推薦表」(附件2)、「理事會會議記錄」、「切結書」(附件3)、「聲明書」(附件4)等各乙份，於115年2月2日下午16時以前，須由本人遞至本區總監辦事處(若郵寄則以郵戳時間為憑，郵寄視同本人送件)，俾憑登記審查，逾期則不予受理登記，敬請遵守送件時限，以維已身之權益。

總監

國際獅子會300B 5區章程附則                          附件1
第 八 章 國際副總會長、國際理事、國際總會幹部及複合區總監議會副議長候選人之推薦
第四十九條 國際副總會長、國際理事、國際總會幹部及複合區總監議會副議長候選人之推薦
本區歷屆總監如僅一人爭取國際副總會長、國際理事、國際總會幹部及複合區總監議會副議長候選人之推薦提名，應以其一人為受推薦人逕予提名，提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推薦同意權。
如有二人以上爭取提名時，總監應聘任與爭取提名人不屬相同分會之前總監組織提名委員會先行協調，協調無結果時則開放參選人推薦登記(參選人應簽立附件三切結書及附件四聲明書)，再交提名委員會資格審查後提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票選定之。
前項票選以有效票過半數者為當選人，若參選人均未有得票過半數時，則由最高與次高得票數參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以有效票過半數者為當選人。
第二項參選人應於辦理參選登記時繳交新台幣壹佰萬元整之參選保證金(現金或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或本票)。若參選人於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票選時，其得票數未達總有效票數之百分之二十者，所繳之參選保證金視為捐贈本區之會務基金，並於宣佈選舉結果時，發生捐贈效力，若參選人得票數達總有效票百分之二十時，所繳之參選保證金應全數無息退還。
【附件3】
切　結　書

　　本人登記參選本區2026-2027年度300B複合區總監議會第二副議長選舉，茲聲明同意本區依區章程附則第四十九條規定之程序辦理選舉。且日後不論依該程序辦理之選舉結果如何，本人均予尊重絕不會對於選舉所採之程序表示異議

（但票數計算之爭議不在此限）。且本人得票數如未達總有效票數之百分之二十時，本人所繳保證金全部捐贈為本區會館基金，並於開票結果宣佈之時視為已完成捐贈，發生捐贈效力，特立切結書為憑。

　　　　立切結書人（親自簽名及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附件3】

聲 明 書

本人登記參選複合區2026-2027年度300B複合區總監議會第二副議長選舉，茲鄭重聲明絕不以不當言論或文宣方式競選，如有違反願無條件接受本區所作撤銷提名資格或當選無效之處分，特此聲明。
　　　　　　立聲明書人（親自簽名及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4
國際獅子會300 B複合區2026-2027年度
第二副議長推   薦   表

__________獅子會    第____次理事會議推薦

	候選人
姓  名
	
	附     記

	
	
	(※以遞交日或郵戳為憑，逾期則不受理登記。)
四、請於115年2月2日下午16：00寄達或遞交本區總監辦事處憑辦理
三、需附上分會通過推薦之理事會議紀錄乙份
二、本推薦表填妥後需加蓋關防，並填妥表格內所有資料 

一、請依欲登記參選之職務進行勾選，只能勾選其中一項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籍  貫
	
	

	職  業
	
	

	學  歷
	
	

	電  話
	
	

	獅子會

現任職務
	
	

	
	
	請

蓋

關
防

	戶  藉

地  址
	
	


地址：320中壢區中正路257號7F


電話：03-4279366（代表號）


傳真：03-4279289


e-mail：lion300b5@gmail.com








受 文 者：如正(副)本所列人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114)秘俊字第071號


速    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候選人推薦表、國際憲章附則相關規定、切結書、聲明書各乙份、本區章程附則第49條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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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正    本：前任總監、前總監


副    本：本區存查











